	高雄醫學大學機密檔案專用封套(創稿、創簽)

	密件類型
	■文密(有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之密件)   

□流程密(送件流程採密件方式辦理)
	文別
	■函(稿)
□簽呈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

	發文日期
	114.10.10
	文號(註1)
	1141101234

	受文機關(註1)
	南宮博士

	承辦單位(註1)
	科學技術廳
	承辦人
	壹號鐵雄(分機：1978 #  )

	案由（名）(註1)
	鳳凰號上的秘密武器。
勿僅填寫密不錄由。

	案卷辦理
起迄日期(註2)
	自  114年  10  月 05日至  114 年  10 月 10 日止

	核判層次(註3)
	校長
	核判日期
	114.10.09

	件數
	 1件
	附件數
	1 件
	總頁數
	 5 頁
	發文件數
	 2 件

	機密等級(註1)
	■ 密(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列等為「密」)
□ 機密

□ 極機密

□ 絕對機密
	保密期限

或

解密條件(註1)
	□ 本件於公布時解密 
■ 本件至_115_年_10_月_10_日解密 
□ 其他（請填註原因）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保存年限
	10
	裝封日期(註1)
	114 年 10 月  10 日

	備註
	

	送件程序
	承

辦

人

員

簽

章
	
	會辦單位簽章
	
	秘書處簽章
	

	檔管人員簽章
	
	歸檔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
註1.依據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，機密檔案歸檔時，承辦人員應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，於封面上註明單位名稱、裝封日期、文號、案由或案名、年度、檔號、頁數、件數、附件數、案卷內文件起迄時間、保存年限、機密等級及解密條件後，送事務組辦理歸檔。
註2.案卷辦理起迄日期：依案卷內最早與最晚文件產生之日期著錄之。
註3.核判層次：校長、副校長為一層決行，研發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圖資長、國際長、產學長、稽核室主任、人事室主任、會計室主任、環安室主任、醫學院院長、口腔醫學院院長、藥學院院長、護理學院院長、健康科學院院長、生命科學院院長、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二層決行。
